亞洲大學提敘薪級作業流程圖
壹、作業單位：人事室
貳、作業目的：確實辦理敘薪作業
參、作業依據：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、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。
肆、作業時間：新進教職員完成報到手續後
伍、注意事項：
一、新任教職員應於到職一個月內填具履歷表，檢附學經歷證件，送人事室辦理敘薪事宜。
二、新任教職員因正當事由，不能依限繳齊證件辦理敘薪手續者，得檢附履歷表申請展限，經校長核准並以本學期終了為限，逾期應予停止聘（派）用，並照其擬任職務最低薪級核銷其薪津。

三、起薪：教師於學期開始前應聘到職者，自學期開始之日起聘及起薪；學期開始以後應聘者，自實際到職之日起薪。職員及工友均自實際到職之日起薪。

四、改敘：因補繳學經歷證件或取得新資格申請改敘者，均自核定之日起改敘。

陸、作業流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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